
证券代码：

000766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2012-12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

、召集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刘立成先生

6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出席

7

人，代表股份

115,371,6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69％

。

（三）、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71,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71,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71,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71,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71,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71,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情况：同意

115,371,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淑芬、李宗毅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１９

，

９２２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１９

，

９２２

，

８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７７９

，

８８４

，

２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份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

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份总数与本次转增股份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变动前股本

（

股

）

本次转增股本

（

股

）

变动后股本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５１

，

９２８ ５２５

，

９６４ １

，

５７７

，

８９２ ０．２０

高管锁定股

３４

，

１３２ １７

，

０６６ ５１

，

１９８ ０．０１

法人股

１

，

０１７

，

７９６ ５０８

，

８９８ １

，

５２６

，

６９４ ０．１９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１８

，

８７０

，

８７２ ２５９

，

４３５

，

４３６ ７７８

，

３０６

，

３０８ ９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８

，

８７０

，

８７２ ２５９

，

４３５

，

４３６ ７７８

，

３０６

，

３０８ ９９．８０

三

、

总股本

５１９

，

９２２

，

８００ ２５９

，

９６１

，

４００ ７７９

，

８８４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７７９

，

８８４

，

２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６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８９

号金座

Ａ

座

２４０５

室公司证券发展部

咨询联系人：刘速超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５７７１０３５

？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１－５７７１００５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2-17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未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

2

、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泸州老窖营销指挥中心一楼会议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谢明董事长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71,639,8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3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770,940,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以

770,940,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

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以

770,940,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

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以

770,940,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以

770,940,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以累计投票制，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其中：

谢明先生以

770,940,047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当选为董事。

张良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董事。

蔡秋全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董事。

沈才洪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董事。

张桥云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董事。

黄顺福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董事。

7

、以累计投票制，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

益智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独立董事。

王雪梅女士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独立董事。

王明普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独立董事。

张凌先生以

769,950,759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0

股反对，

1,689,131

股放弃，当选为独立董事。

8

、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其中：

刘俊涛女士以

770,940,047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当选为非职工监事。

连劲先生以

770,940,047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当选为非职工监事。

徐勇先生以

770,940,047

股同意，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当选为非职工监事。

9

、以

770,940,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外部董事及第七届监事会外部

监事的议案》。

10

、以

770,803,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9 %

，

137,00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

<

章程

>

修订案》。

11

、以

770,940,047

股同意，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

0

股反对，

699,843

股放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杨波先生、印娟女士现场鉴证并就本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简介

谢明，男，生于

1955

年

10

月，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曾任泸州市进出口公

司进出口部经理；泸州市经委高级经济师，处长，新产品开发中心主任；泸州市纳溪区副区长，区委常

委、副区长；泸州市龙马潭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谢明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授予公司股票期

权

58

万股。

张良，男，生于

1965

年

11

月，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酿酒大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中国白酒

科技奖励委员会会员，四川省第二届专家评审（议）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食品发酵协会副理事长，享受国

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曾任四川轻化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团总支副书记，轻工工程系办公室主任，总务处副

处长；宜宾市江安县科技副县长；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党委书记，泸州老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总裁。张良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授予公

司股票期权

58

万股。

蔡秋全，男，生于

1966

年

11

月，研究生，经济师。 曾任泸州老窖酒厂计划处副处长，泸州老窖股份有

限公司市场贸易部副部长，企业发展部部长，副总经理。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泸

州老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蔡秋全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

授予公司股票期权

41

万股。

沈才洪，男，生于

1966

年

3

月，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津贴专家，中国酿酒大师，四川省第二届专家评审（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白酒技术专委会副主

任，泸州市酒业协会会长，四川省政协提案委副主任，泸州市政协副主席。 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制曲分公司经理，基酒分公司经理，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生产部部长。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自

2010

年

5

月起兼任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才洪先生因公司期权

激励计划，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

41

万股。

张桥云，男，生于

1962

年

4

月，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西

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主任，其间曾先后在美国杜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访问学

者。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执行院长，自

2009

年

5

月起担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张桥

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益智，男，生于

1971

年

7

月，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金融学教授，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院

长，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上海中大经济研究院院长，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曾就职于

上海证券报社，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益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黄顺福，男，生于

1955

年

4

月，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中共十六大党

代表，全国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委第八届委员，第九届省委候补委员，省委第七、八、九、十次

党代表。曾任四川省计经委处长，轻工业厅副厅长，雅安地委副书记，省轻工总会会长，省交通厅常务副

厅长，南充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任四川省川投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任川投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黄顺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雪梅，女 ，生于

1945

年

10

月，大学，注册会计师。曾任彭山县工业交通局副局长；省水电厅计划财

务处副处长、审计室副主任；省财政厅处长、副厅长；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省科技顾问团顾问；现

任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雪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明普，男，生于

1947

年

11

月，大学，曾任部队战士；四川省财政厅干事、副科长；四川省税务局副

处长、处长；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处长；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巡视员。

2007

年

12

月退

休。 王明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凌，男，生于

1956

年

1

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日本丰田汽车金融公司特别顾问。 现任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亚洲法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全国犯罪被害人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刘俊涛，女，生于

1969

年

3

月，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泸州市基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资金部经理；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财务部经理等职。 现任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兴泸水务公司董事长，泸州市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俊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连劲，男，生于

1969

年

10

月，大学。 曾任泸州市经委副处长、处长；泸州市计委处长；泸州鸿阳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泸州市国有公房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泸州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泸州鸿阳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连劲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

徐勇，男，生于

1977

年

9

月，大学，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成都迈普公司行政办公室行政主管，四川利翔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负责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室主任、效能监察室主任。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监事。 徐勇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

刘淼，男，生于

1969

年

10

月，美国莱特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泸州老窖销售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淼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授予公司股票

期权

41

万股。

郭智勇，男，生于

1967

年

11

月，大专。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泸州老窖房地产公司

董事长、重庆国窖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郭智勇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授

予公司股票期权

41

万股。

张顺泽，男，生于

1968

年

5

月，法学硕士，律师。 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调度长。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 张顺泽先生因公司期

权激励计划，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

41

万股。

孙跃，男，生于

1968

年

11

月，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青岛啤酒（西南）营销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孙跃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授予公司

股票期权

20

万股。

敖治平，男，生于

1966

年

1

月，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敖治平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

41

万股。

曾颖，男，生于

1973

年

3

月，大专，经济师，曾任董事办副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主任兼证券事务代

表。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办主任。 曾颖先生因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被授予公司

股票期权

18

万股。

以上候选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2-18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在公司营销指挥中心大楼二号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十一人，实际到会董事十人，沈才洪董事委托江域会董事代行表决权。 会

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会议

由谢明先生主持。

会议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以十一票赞成选举谢明先生为董事长。

二、以十一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由张凌、张桥云、王明普三位董事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凌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由王雪梅、益

智、江域会三位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王雪梅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由王明普、谢明、张凌三位董事组成

提名委员会，王明普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由益智、张良、黄顺福三位董事组成发展战略委员会，益智独

立董事任主任委员。

三、以十一票赞成决定聘任张良先生为总经理。

四、以十一票赞成，决定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蔡秋全先生、沈才洪先生、刘淼先生、张顺泽先生、郭

智勇先生、孙跃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敖治平先生为财务总监。

五、以十一票赞成决定聘任曾颖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 独立董事对前述高管人员的聘任发表了赞成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2-19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在公司营销指挥中心大楼七号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五人，实际到会监事四人，徐勇监事委托杨本红监事代为表决。 会议召开

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刘俊涛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以五票赞成选举刘俊涛女士为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9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00

。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军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678,75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8.092%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并现场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678,75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678,75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80,678,75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高向阳律师、戴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精艺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的《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

、公司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2-037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00

。

3

、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赵长水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7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0,

318,8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67.47%

。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杨玮莉律

师、赵宇涵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第

1

项至第

3

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第

4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存在关联情况

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具体情况如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18,87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2

、《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18,87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3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18,87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4

、《关于公司与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65,761,617

股。

表决结果：同意

44,557,25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

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杨玮莉律师、赵宇涵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

４２

号广电国际大厦

２６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送达。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叶克林、

何志尧、章群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议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江昌政、江山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杜金华等向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详细内容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确认杜金华等向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确认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９

号）《关于核准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６４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

５．６７

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

，

９７８．８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０

，

６７７．５６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部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４８

”《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

万元

）

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

（

万元

）

已完成

进度

（

％

）

项目原计划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１

年产

１６

万立方米中密

度纤维板生产线工

程

１６

，

３４５．４２ １５

，

８５７．７５ ９７．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年产

３０

万套实木复合

门生产线工程

１４

，

３３２．１４ ７

，

５２７．８３ ５２．５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合 计

３０

，

６７７．５６ ２３

，

３８５．５８ ７６．２３％ －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之董事会报告披露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情况，其中延期的主要原因为：

“年产

１６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工程” 延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主要原因系项目所在地达州

化工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不完善，园区排污管网尚未建成，项目无法按要求排污，目前达州化工园

区正推进此配套工程建设工作；“年产

３０

万套实木复合门生产线工程”延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主要

原因系意大利设备供应商发生工人罢工事件导致进口设备—门套加工线及门扇加工线延期交货。

独立董事叶克林、 何志尧、 章群关于上述三项议案的独立意见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在成都市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书面的形式送达。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峻先生主持，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杜金华等向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

案；

（三）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杜金华等向湖北升达林产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升达湖北”）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完成了增资扩股，引入八位自然人股东，其中杜金华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江昌政先生之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杜金华等向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升达湖北原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升达湖北引入八位自然人股东

完成增资扩股，公司放弃此次增资权。 增资完成后，升达湖北注册资本为

７８４．３１

万元，公司持有

５１．００％

的股权，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４９．００％

的股权。此次引入的自然人股东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杜金华

女士以货币资金

１００

万元对升达湖北进行增资，所占注册资本额

４５．２１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５．７６％

，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除杜金华女士外，其他七位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关联董事江昌政、 江山作为关联方回避表

决，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杜金华等向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杜金华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昌政的弟弟江昌教的配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昌政先生的一致

行动人。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５

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

４３９

号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木材及木制品、建筑装饰材料、家具、橱柜、门窗、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批发

兼零售；木制品安装及技术服务。

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末

（

下列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下列数据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末

（

下列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

资产总额

７４０．１５ ８５３．８１ １

，

２９６．６９

负债总额

２０３．４３ ２９０．４９ －１２．０６

净资产

５３６．７２ ５６３．３１ １

，

３０８．７６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７８４．３１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２３０．４１ １

，

７２５．９３ ２

，

３５３．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３．６９ ３１．９９ －８３．０３

净利润

９．０８ ２６．５９ －７７．９６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升达湖北增资扩股， 引入八位自然人股东增资合计

８５０．００

万元， 注册资本所占额

３８４．３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额

４６５．６９

万元，合计持有

４９．００％

的股权。公司持有升达湖北

５１．００％

的股权。增

资价格以未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升达湖北净资产为依据，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权。

自然人股东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杜金华女士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资本所占额

４５．２１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额

５４．７９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５．７６％

。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升达湖北作为公司在华中市场的唯一一家法人单位，自成立以来运作良好，随着市场的日益扩大，

原注册资本已无法满足其业务规模的扩大，此次增资扩股系升达湖北拓展市场实际需要，对公司的发

展是必要、可行的。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确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拓展华中市场实际需要，属正当的商业行为。 杜金华因增资而与升达林业形

成关联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江昌政、江山依法回避表决。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

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通

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增资行为符合升

达林业整体利益，有利于扩大升达湖北的业务规模，完善升达林业在华中市场的产业布局，提高公司区

域市场竞争力。 杜金华因增资而与升达林业形成关联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国金证券对本次增资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同时建议公司严格履行和规范关联交易审议工作程序，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和信息披露水平。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国金证券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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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核查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过程中，发

现公司因市场建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向公司大商家赵毅明先生提供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４１

天的财务

资助。 现公告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 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及《升达林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补充审议了《关于确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案》，公司将进一步严格规范对外财务资助的

内部工作程序，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度，为了提升产品整体形象，公司要求大商家在各重点市场建设规模、档次都较高的品牌家

居馆。考虑到与大商家赵毅明先生长期合作的关系，为缓解其按公司要求建店的资金压力，公司向赵毅

明提供了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４１

天的财务资助，借款用途为根据公司渠道战略，在成都区域市场

建设升达产品家居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与赵毅明签订《借款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根据借款

人赵毅明的申请转款；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赵毅明归还的借款

１００

万元。 届时，公司与赵毅明无非

经营性债权债务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除上述事项，公司无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逾期金额。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赵毅明，公司经销商，在四川成都、广元等区域经营升达系列产品，资信情况良好，与公司有着长期

良好的合作关系，且与公司无《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未构成关联方。

（三）财务资助事项的审批程序

根据《中小企业版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升达林业：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的议案》。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建设品牌家居馆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市场建设重点工作之一，此次对大商家财务资助目的在于解决经

销商在建店时短时间的资金压力，能有效地提升经销商的销售规模与能力，从而实现公司与经销商的

双赢。赵毅明先生为公司多年的大商家，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公司对其小额、短期的财务资助，不会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公司对大商家赵毅明先生提供财务资助，用于缓解其按公司

要求建店的资金压力，能有效提升经销商的销售规模与能力，从而实现公司与经销商的双赢。接受财务

资助的赵毅明先生为公司前五大客户之一，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较好，公司可以有效控制风险。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且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确认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经核查后认为，升达林业上述对外财

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对

上述对外财务资助事项进行确认，国金证券对上述对外资助事项无异议，同时建议升达林业进一步严

格规范对外财务资助的内部工作程序，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国金证券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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